山东省财政厅文件

  

 

鲁财资〔2007〕7号 

 

 

   关于开展全省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工作的通知

 

各市财政局，省直各部门：

为全面规范和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提高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效益，进一步推动财政预算管理体制改革，财政部决定组织开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工作。根据财政部《关于开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工作的通知》（财办〔2006〕51号）精神，结合我省实际，现就做好全省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工作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资产清查工作的重要意义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是公共财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规范和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是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要举措，也是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必然要求。开展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以下简称资产清查）工作，是全面做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首要任务。

（一）开展资产清查，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节约型社会的必然要求。通过开展资产清查，有利于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有利于降低政府成本，促进节约型社会建设。

（二）开展资产清查，是推进预算管理改革，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的迫切需要。通过开展资产清查，有利于实现资产预算安排与现有资产存量状况之间的衔接，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有利于加强国有资产收益管理，促进编制综合预算；有利于扩大政府采购实施范围，提高政府采购效率。

（三）开展资产清查，是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基础性工作。通过资产清查，获取资产管理的初始化信息，建立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作为“金财工程”中“决策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动态管理，既有助于实现资产管理透明化和信息资源共享、共用，又能为部门预算管理提供全面、可靠的信息支持，提高部门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二、资产清查工作的目标

（一）全面摸清家底。对行政事业单位基本情况、财务情况以及资产情况等进行全面清理和清查，真实、完整地反映单位的资产和财务状况，为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奠定基础。

（二）建立监管系统。通过资产清查，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信息数据库提供初始信息，在此基础上，建立全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动态监管系统，实施动态管理，为加强资产管理提供信息支撑。

（三）实现两个结合。建立起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资产管理与财务管理相结合的运行机制，为财政部门编制以后年度预算，加强资产收益管理、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提供依据。

（四）完善管理制度。对资产清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财政部门、主管部门和行政事业单位要在全面总结、认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整改措施和实施计划，建立健全资产管理制度体系。

三、资产清查基准日和范围

本次资产清查的清查基准日统一为2006年12月31日。

本次资产清查的范围为2006年12月31日以前经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执行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和会计制度的各类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并同财政部门有经费缴拨关系的社会团体等单位。

行政单位附属的未脱钩经济实体，执行企业财务和会计制度的事业单位，以及事业单位兴办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不列入此次清查范围，但须根据本通知规定由行政事业单位填报相关数据。

四、资产清查工作的内容、方法和步骤

根据《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暂行办法》（财办〔2006〕52号）有关规定，本次资产清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基本情况清理、账务清理、财产清查、完善制度等。损益认定和资产核实工作，待本次资产清查工作结束后另行布置。

基本情况清理包括对单位全称、组织机构代码、单位户数、单位性质、隶属关系、人员编制、实有人员和人员结构的清查；账务清理包括对单位各种银行账户、会计核算科目、各类库存现金、各种有价证券以及各项资金往来等基本账务进行全面核对和清理；财产清查包括对单位固定资产、对外投资、资产收益等各项资产情况进行全面清理、核对，对清查出的各种资产盘盈和盘亏、报废及坏账损失等进行分类，提出相关处理建议；完善制度是指财政部门、主管部门和行政事业单位，在资产清查的基础上，针对资产及财务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依据相关政策法规，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

本次资产清查工作分为单位自查、填报报表、中介机构审计、汇总上报四个环节。为确保资产清查结果质量，省级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清查结果，一律由中介机构进行专项审计，并对单位资产损溢清查结果作出专业鉴定。各地中介机构参与资产清查工作的方式由各地自行确定。

我省资产清查工作与年度资产统计报表工作和产权登记年检工作合并进行。各部门、单位按照规定内容完成资产清查工作后，统一使用“山东省资产统计信息系统”和“山东省行政事业资产统计报表”反映资产清查结果，经中介机构审计后汇总上报财政部门，作为财政部门认定资产清查结果、办理产权登记年检、建立资产信息数据库的依据。

本次资产清查工作分五个阶段进行：2006年12月下旬至2007年1月中旬为发动、培训阶段；2007年1月中旬至4月中旬为单位自查和资产清查结果专项审计阶段；2007年４月中旬至５月中旬为审核、汇总上报阶段（省直单位于2007年4月30日前，各市于5月15日前，汇总上报资产清查结果）；2007年5月中旬至６月为资产清查工作复核、建章立制阶段；2007年７月为总结阶段。

五、资产清查工作的组织

本次资产清查工作按照“统一政策、统一方法、统一步骤、统一要求、分级实施”的原则，由各级财政部门分别组织实施。

    省财政厅成立由厅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分管厅领导任副组长，各部门预算管理处、监督检查局和行政事业资产处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山东省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全省资产清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财政厅行政事业资产处，具体负责资产清查的日常工作。

各市财政部门应当成立资产清查工作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负责领导和组织开展本地区资产清查工作。省直主管部门和单位要建立健全由资产、财务、纪检、人事、基建、后勤等相关部门组成的资产清查组织和工作机构，负责领导和组织开展本部门、本单位的资产清查工作。各级和省直各部门应当于1月底前，将资产清查组织机构情况以书面形式报省财政厅备案。

六、资产清查工作的要求

本次资产清查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实施，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尽职尽责，确保资产清查工作按时完成，确保资产清查结果真实可靠。

（一）各级和各部门要在提高对开展资产清查工作重要性认识的基础上，立即成立组织领导机构，并抽调业务骨干组成工作机构，层层布置，层层培训，加强协调，形成合力，扎实工作。

（二）要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工作质量，确保资产清查工作不走过场。对历年来以各种名义形成的对外投资、内部经营、资产出租、抵押担保等事项，都要逐项排查，真实反映；全面盘点、清查资产存量，并逐一核对相关帐目，凡权属明确、凭证完整齐全的资产都应及时入账；对单位使用的权属暂时难以界定或价值难以准确计量的资产，要专项反映，真正做到以账对物、以物查账、见物就点、见账就清、不留死角、不打埋伏；对各类资产、资金损失挂帐，要认真核实，查明原因，分清责任，提出处理建议；对清查中发现的违规处置资产，其价值一律不得核销，已经核销的要予以冲回，待严格履行相关程序后再行处置。

（三）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真实、准确、全面反映资产管理情况和存在问题，不得瞒报虚报，不得干预社会中介机构依法执业。社会中介机构应当客观公正地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和鉴证材料，严格履行保密义务，并对审计报告和鉴定材料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为保证工作质量，省财政厅将对省直各部门和各市的资产清查工作进行检查验收，对检查不合格的，要按规定重新清查；对资产清查工作中出现的违法违纪违规行为，要按照相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对组织得力，质量高、效果好、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省财政厅将予以表彰。 

二○○七年一月十一日
